
五拜通號一卜六第■四第帝聞税七貢1中■民61六年正月十九日

?
 

•

■ 

"*

中

••■
雲高華中華會館議案通吿 
一妆弟
亦
博
峰
怠
膝
柱 

儿
月
九
牖
第i：：

一
次
議
案
値
埋
原
額
It 名
張
君
儒
仙
逝

IH- 
實
得̂
;
^

§0
\*"

^
:
绊
一
一 

|
九
名F
曾
出
席
者
有
十
六
名
八
点
半
人
數
過
人
个
到
遂
由
士
与
人
幹̂
^
疑
朋
吹
腐
虾 

概
曾
科

■(,.泉
搖
鈴
開
會
宣
佈
是
晩
集
議
事
有
三
件 
爲
岑
女
兄
二 
頑

朧

 

投
函
謂
前
議
破
西
暗
弟
妄
毆
反
被
章
人
官
裏
上
小
相
拜
四
請
律.締
嚼
郡
陸
湾
強
学
 
|
七
；
， 

師
質
訊
已
將
此
案
批
消0
囘
保
費
弍|
九
元
顯
除
小
弟
誣
吿
應
以
鏑■
送一/

2Eti
H«
ll-M

卜
演
說
若
旣
乎
出 

控
其
反
挫/
罪
献
因
力
薄
難
以
自
持
今
來
函
求
之
本
會
館
fti肋-
我
威
S
h
w
7
迫
二
十
号
商
家
会
釈
名
控
訴
本
障

爲
理
照
弟
個
人
為
見
此
姪
差
有
此
魚
肉
吉
僑
應
就
不
平
代
抱
本 
之
報
童
欲
鮮
散
本W
而
後
已

LJJ 思g
團
乃
林
軾 
川..廖
翔
仔
壓
迫̂

塾
君
謂
一
：门
八V.
/1. 
兀
之
欺
乃
運
動
冒
經
君
手
並
te 収
电 

鲁
館
擬
將
岑
女
兄
受
辱
情
形
黄-
長
紅
佈
吿
梓
里
使
衆
憤
共
健
偽
哀
漫
動
送
土
地
之
日
出
世
光
明
大
義
山
布
宗
旨
純
正
彫
交
囘
其
糊
塗
如
此
視
公
欺
如
私
分
物
愿
交
欺
舍
因
可
悪
索
公
欺 

以
期
資
助
是
否
可
行
仰
得
値
埋
討
論
黄
伯
葵
君
和
議
衆
贊
成
第
謡W

l®自
成
立
以
來
對
於
廣
東
水
災
籌
欺
均
抱
己
溺
之
憂
已
滙 
者
更
可
僅
木
偶
之
爲
木
儡
保
僑
一
厶
乎
哉 
暴
僑
而
ti 
聲
罪
於
外 

一
欺
數
自
金
於
內
地
對
於
華
僑H
增
進
人
羣
智
識
德
育
体
育
智
育 
交
部
及
拍
電
逐
之
可
無
疑
議
矣
漢
嵩
君
强
言
弟
對
於
林
領
事
個 

之
成
績
條
理
可
觀 
有如 
此
之
團
体
僑
胞
靑
年
裨
益
施
大
稍
有R
 
人
非
爲
私
意
實
爲
公
事
而
言
如
果
明
知
林
領
事
與
廖
翔
輩
之
備 

或
助
資
或
任
力
希
與
天
地
同
休
今
林
軾
桓
廖M
 
僑
解*
>
罪 
隱
而
不
言
即
此
人
有
罪 
從
前
民
國
三
年
見
領
事 

VL 力
爲
虐
吾
一
黃
東
水
災
頻
耗
領
事
不
愿
賑
捐
绽 
佈
吿 
謂
市
應
强
牛
締
唐
人
瓜
菜
車
新
例0■
弟
由
此
發
起
駁
例
局 

善
社
團
安1
11 僑
胞
耳
林
廖
領
事
推
殘
殆
壺
埠k
 
田
雲
毋
華
人
瓜
菜
車
約
有
下
餘
乘 
共
籌
得
欺
九
百
零
元 
請
律 

醜
業
等
饕 

-JI 爲
道
友 

師
往
喊
駁
例
所
用
狀
師
費
用
不
遇
二
二
百
元
而
已
經
有
狀
師
收 

僑
居
陋
習
林0

事
設
法
取
to 之
誣
爲
亂
黨
導X
 
單
交
囘
其
餘
數
百
金
鳩
係
林
軾
垣
代
表
之 

：
： 

菖
時
〔)
事
作
威
疾
視
穩
宗
謂
稅
金
情
我
交
良
子
典
一
干
靖
魅N

中
林
廖0
事 
妹
國
禍
僑
如
此
吾
僑
胞
是
可
忍
耶
愿 

打
賞
金
幾
卜
其
餘
連
動
費
等
等
小
明
開
消 

有
兩
禮
拜
之
久
仍
未
見
有
稅
金
告
交
到0
事
乂
無
一
貴■
舘
董
値
代
表
僑
民
公M
 應
拍
電
外
交
部
另
函
詳
禀
請
速
撤 
追
間
財
政
部
副
某
劉
某
答
以
官
府
兩
字
日 

視4
會
館
董
値
而
無
柄
如
加
政
府
移
民
局
果
能
準
一
决
林0
事
另
派
別
人
林
廖
兩C
事
多
一H
留
雲
即
僑
胞
多
一
日 
了
之
為
徵
信
錄
可
稽
吾
瓜
茶
車
工
人
自
食 

久
自
應
發
還
税
金
倘
若
不
準
則
稅
金
书
力
應
繳
還
上
寃
苦.愿
貴
董
値
速
執
力
之
是
所
盼

UJ 

血
汗
金
錢
爲
領
事
坐
収
漁 利
以
此
一
端
應
逐
之 

新
客
爲0
事
兩
年
餘Z
国
難
罷
工
專
候
本
會
館
代
一
李
務
君
起
言
鼻
値
埋
之
一
亦
現
任
演
說
團
長
鄭
代
表
所
述
林O
高
詠
勤
君
謂
林
軾
垣
之
苛
待
僑
胞
以
演
說
即
爲 

打
爲
否
乎
倘
一
事
苛
僑
確
鑿
世
非
謬
言
今
日
僑
胞
之
受
外
侮
者
皆
林
軾
垣
販
賜 
團
長
時 

五
口
人
如
欲
爲
僑
胞
除
害
者
必
要
先
除
林
軾
垣
然
後
可
憶
弟
與
各 
解
散
明

罪
可
逐 
一 數 
華"
糖
偈
名
譽
及6!

人
學
校
分
華
童
讀
書
連
動 
二门一兀有0
事 

經
已
允
送
權 
目
疎
収
單
非
西
人
収
單
所
謂
連
用
兩
字
乃
衙
門
之
秘
諳
其
內
容 

上
地
爲
袁
皇 
不
知*-
糖
偈
川
元
查
係
由
狀
帥
只
扱 
一封 
r.i 於
糖
体
状
師M
一 

連
帶
責
任
休 
期少者二一 
一
元
学
者
二
十
元
耳
今
索
支
銀
卄
元
弟
不
滿
意
間
取

Q

虐

是
則
林
軾
相
在
根
本
上
竹
疋
小
堪
當
此
間 
做
事
之
職
雖
別
伸
感
情
一 

極
愛
林
氏
者
亦
諱
之
無
可
諱
也
或
謂
他
雖
不
通
粤
英
語
而
厶
鹿 

團
仔
爲   

U
司
喉
舌
供
奔
走
彼
但
士
書
諾
办
可
安
尸
其
位
不
知
因 

此
之
故
遂
使
僑
民
大
遭
魚
肉
舍
若
莫
訴
無"
前
此
袁
賊
盜
國
圖 

^
^

一 般
喘
孽
罔
法
殘
民
吉
僑
民
祇
得
隱
忍
啞
受
今
者
大
誅 

袁
賊
冉
造
共
和
林
軾
桁
若
稍
貝
天
良
悟
改
前
非
應
如
何
檢
点
修 

溝
隙
遍
出
誠
爲
僑
民
我
率
不
謂
怙
悪
不
俊
比
前
尤
甚
即
如
取
胡 

尹
根
濃
稅
金
一 
事
令
胡
巾
守
候
兩
年
之
久
旣
不
得
稅
金
給
微
亦 

.逐
潮
瀬
隆
席
交
回
迨
本
人
面
謁
数
次
仍
不
得
要

0(1唾
舊
歲
投
函 

本
會
舘
請
代
爲
轉
陳
其
困
守
之
苦
木
會
館
照
代
也
函
派
書
記
陳. 

滝
宗
面
遞N

後
久
不
獲
覆
所
謂
託
子
典
君
處
炭
冋
但N
候
硏

*1 

拜
而
仍
寂
然 
其
欺
弄
貌
視
本
會
館
已
可
號

XFW
眞
収
飴
加
一 

必
謳
験
胡
帰
瑞
汕
煤
能
則
将
稅
金
紙
交
回
审
屬 

易
爲
之
事
今
稅
金
旣
彳
代
取
稅
金
紙
又
不
交 ®
，
給
代
問
又
不 

她
熟m
跡
惰
繪
版
雑
納
事
逆
跳
。
淋
乂
叠
接
各
界
投
函
制
其
罪 

.M用
东
提
出
議
案
議
案
之
下
械
引
職
員
各
舉"
知
聲
其
罪
狀
實 

摧
慢
其 
難
數
遂
通
過
先
以
駐
雲
領
爭
林
軾
恒
际
國
禍
僑
請
撤
换 

另
熏
詳
明!

電
訴
中
央
隨
後
仍
將
林
第
斜
傩
部
藏
槌. 

淡
『
決
經
由
雲
胸
兩
報
登
載
矣
九
我
僑 
胞
前
叶
與
始
軾
植
交
際 

IJW
謳
襟
他
意
留
難
阻
滞
侮
玩
欺
凌
或
遭
不
正
當
之
索
勒
者
統 

£1

讖
暉
潜
指 

6X強
狀
俾
得
逐
件
質
問
而
令
其
循
行
正
軌
並
彙 

齊N
I

達
中
央
以
蘇
痛
困
本
會
緒
以
排
難
鮮
紛
宣
通
民
隱
爲
天
職 

速
侦
股
魂 ̂
滑̂

亦
世
之
頂
任
各
僑
胞

61 事
直
陳
幸
卅
畏
官
如
一 

虎
瑟
縮
不
前
要 
^-官
變
爲
人
民
公
僕
吾
人
民
居
監
督
地
立
斷
不 

能
含
怨
受
屈
長
此
不
白
也
整
此
：.♦ 

聞 
仰
咨
界
諸
君
子
垂
察
焉 

民
國
六
年 

兀
月
十
一
號

陶
人
狀
師
収
単
他
人 *
0
一
事
收
电
可
以
此
事
經
州
紙
已
自
一

.;1' 
論

至
林0
事
犬
取
連
動
費 :•
门
八- 

若
對
衆
說
明

鰭
整
君
謂

二
件
係
胡
也
濃
前 

逢
工
程
冷
淡
飢
寒 

吿
謂
若
有 
91客 
611 

等
語

8fl
IH:濃
與
前 

年
餘
什
濃
兄
乂
创

館

今

於

文.

一處一 候

一答以一 
杏
磐

代 陳 #

問
林()
事
富
晚
議
案
通
過
代

幷
無
収
單
發
還
及
後 

於
威
勢
將
就
吓 
一 句

一等語一 
一答覆亠

~
有兩八

留
雲

『於
腦
後
不
聞
試
間
此
等0
 

一應宣
佈
其
小
應
之
罪
并
要

事 致

不

日
輙
到
林 

警弟不準一 

以制僑胞一 

胞
變
爲
哀 

主
席
執
詞

通
知
各
僑
胞
無
論

木
淸
楚
一
志
十
創
辦
演
說
團
所
經
之
艱
苦
言
之
痛
心
其
苛
侍
本
團
苦
舞
狀
一
言 

仟
勞
代
條
條
警
署
内
有
某
西
弟
親
面
對
我
言
及
廖
某Z
人
格
早
已
域
之 
汝 

一
国
詳
泣
演
說
團
係
文
明
社
會
但
汝
廖
某
憑
林(
〕事
名
義
以
虜
際,
此一

事
留
難
索
勒
以
及
各
項

借一

示

中
華
會
館
佈
吿

付 日

値
處

產

中華會舘議案通過驅逐林領 

事軾垣廖翔仔通吿

本
會 

BU 應 

被
馬
車
碌

卵
贊 

各
行

一
交
渉
間
国
本
地
方
官
應
遵"
邦Z
 誼
曲
從
干4
演
說 
一厶以
ft 證 
君 

一之林。
事
之
藉
外
力
以
壓
虐
僑
胞
毎
至
長
老
會
美
以
美
之
傳
道 
本

又
及
獲
件
母
有
曾
連
登"J

股
件
曾
疇

所
遺
下
之
產
業
伊
股
伴
曾
連
登
證
明
曾
疇
之
產
業
自
曾
疇
二

之一

啓
者"
林 
伽
事
軾
桁 
舘
員
廖
翔
仔 
駐
雲
高
華
埠
，所
謂
民
國 

交
官 "
优
素
餐 
坐
享
漁
利 
哀
逆
世
凱 
帝
制
恐
孽
〉C 林
軾 

助
之
而
成 
皇
皇
洪
憲
吿
示 
借
外
力
以
壓
制
僑
胞
。其
駐
雲 

任
領
事
以
來
。前
後
罪
惡
昭
著
，，久
爲
輿
論
所
不
容:
各
界
所 

許
，明
眼
諸
君
子
所
共
知
，一未遑詳述 
就
論
最
近
之
實
據
。以 

明
林
軾
垣
辱
国
之
罪 
執
途
人
而
間
之
日
。林
人

也
。 

，領
事
一
再
詢
之
何 8
領
事 

1

牧
師
講
街
書
亦
爲
林0
事
驅
逐
龄
盡
不
虧
内
木
偶Z
名
稱
矣
近 
主一 

世
基
督
道
理
歐
夫
各
國
及
至
世
界
均
所
公
認
林
木
偶
竟%
傳
道 
說一 

牧
師
苛
虐
爲
世
界
所 

U] 齒
實
吾
國
体
之
羞 
不
會
館
代
表
僑
民
公 
爪亠 

意
應
將0
事
罪
狀
宣
佈
外
交
部
不
公
認
此
弓
國
禍
僑
之
林0

事 
錯一 

白
金
卒
無
一
以
免
遺
害
僑
胞 

、 

儒
望
君
起
言
林0
事
之
爲
外
交
官
姑
勿
論
其
罪
狀
之
如n
以
根 
犷 

本
上
論
之
確
不
能
爲
外
交
官
因
其
不
請
廣
柬
語
恃
有
廖
翔
廿
爲 
上

一
兄
曾
家
悅
仕
處
可
權
理
一 

UJ以爲 

一
件
埠
地
方
官
要
林0
事盖印簽一 

一之胞兄到 
(? 事
署
向
交F
地
契. 

一
家
悅兄親
到 
事
署
求
問
如
主W 

在
坑
謂
此
事
出
年
幾
次
每
要
四. 

議
愿 

SV舖
相
保
證
明
仍
然
不
準) 

害
且
慘
死
無
靠
苦
莫
大
焉
聞
其~

節
後
嗣
之
計
畫 

弟
此
時
親
同
曾 

今
約
亦
自
兩
年 

答
覆
死
传
之
胞

各
：

i

叫

逸

的

天
賦
自 

福
吾
僑 

僑
誣
陷 

値
理
之

。中
華
民
國 
領
事 
應
之
日
一
林 

軾
垣
旣 S
爲
中
華
民
國
領
事
官
。吾
國
之
國
慶
紀
念
日
竟
不
知 

之
耶
。旣
日
不
知C

應
無
外
交.官
資
格
。知
之
而
不
蛇
念)
必
不
能 

松
認
其
爲
民
國
領
事 
不
知
者
，以
爲
事
見
至
微 
尋
隙"
 
其 

震
譜
 

P1 樱■55」

怪
乎
裡
用
譏
其
爲!

道 

臣
矣
，舉一 
以
可
伤
其
餘 
吾
僑
胞
實
應
不
公
認
之
〃
驅
逐
之 
萬 

不
能
再
留
此
木
偶
以
辱
胃
漂
僑 
貽
羞
他
邦"
也 

次
議
案
通
過
。拍
電
外
交
部
。請
撤
換
和
軾
垣 
經
紀
前
報 
各
界 

投
函
會
舘
。及
値
理
起
訴 
證
明
林
廖
兩
領
事
之
罪.無
可
爲
駕. 

議
案
各
節
。另
由
雲
域
兩
報
詳
明
。現
擇
其
辱
國
和
僑
之
十
也
吠 

。先
爲
揭
曉 
俾
各
界 

7

男
力

之.

跳
之
以
長
官
府
之 

貫
之
敬
之
如
。
事 

之
逐
之
即
自
重
然 

一
間
接
索
欵
其
罪 
一 

兩
年
其
罪
三
會
館

知
何
處
死
者
之
胞
兄
团
林
。
事如一 

以
爲
生
計
且
敬
塡
還
來
往
枉
費
數 

獲
件
毋
今
爲
西
人
所
有
現
下
如
何
一 

弟
所
知
者
如
是
本
會
館
應
通
吿
各
一 

再
議
伯
葵
君
起
言
胡
卅
濃
稅
金
紙 

然
後
宣
佈

李
勝
君
畧
謂
林 
事
收 

函
應
通
吿
各
僑
胞
有
何
項
手
續
與
領
事
未

其
喉
舌
任
用
非
人
廖
某
之
妄
作
妄
爲
木
偶
惨
然
不
知
林
之
對
於 
保一 

廖
翔
仔
初
也
慎
之
繼
也
助
之
即
如▲
▲
▲
與▲
▲
▲
廖
某
等
互 
公星 

相
通
氣
發
售
之
闾
唐
護
照
帽
舞
弊
經
林
軾
桓
皇
皇
吿
示
寬
其
旣 
強~ 

往
此
種
官
樣
交
章
實
迫
干
輿
論
之
不
已
也
證
照
之
價
値
常
帝
制
匚
了 

最
熟
之
期
兩
月
內
而
倍
價
數
次
初
索
每
張
翌
元
籍
也c
元
五
亳
一
日"

威福以一 

人重之一

死
人
命
遺
產
不
理
其
罪 

函
置
之
不
答
其
罪
四
妄

稅金一 
不
發
」 

良民一

l
i

— 

i
l
i
i

次
也h
元
又
其
次
聞
至
高
昂
者
每
張
十
元

視
此
爲
官
營
某
之
上
利
左
右
逢
迎
廣
佈
吿
白
若
至▲4
▲
之
便 

宜
婆
都
爲
代
取
囘
唐
護
照
經
紀
街
頭
巷
議
均
謂
我
愛
馨
老
豆
能 

取
履
照
另
索
經
費 
一 半
如
此
殷
勤
其
黒
幕
如
何
理
想»
知 

又
有
黃
某
係
按
稅
學
生
帽
今
欲
過
美
洲
讀
書
求0
事
簽
名
然
後

辱
國
体
其
罪
九 

約
自
十
罪
其
餘

祈來一

佈
吿
捜
羅
琳0

事
其
辱
國
禍
僑
之
罪 

解
紛
難̂
^̂
發
電
北
京
外
交
部
請
龈
換
林
軾 

羅
其
罪
具
矗
明
以
上
所
表
决
如
是
衆
値
理 

出
席
者
十
六
名
有
十
五
名
裂
手■
通過 
由
總 

一
理
曾
君
石
泉
執
行
公
意
龄
十
一 
點
半
散
含 
，？
代
頓

本
會
舘
另
議
代
表
辦
理 

儒
堃
君
發
言
弟
往
年
做
曾
舘
書
記
時
因
公
事
致
書

內
無
大
人
兩
字
領
事
用
墨
筆
搓
烏
弟
之
名
字
弟
即
函
質
問0

陸一

函

諸
君
子
知
所
共
憤 
鳴
鼓
而
攻
之
也
可
。

五
百
元
稅
金 
事
轉
接
索
欵
二
百
八
工
兀
後
多

移
民
局

一 
留
難
學
生
間
接
索
欵

三 
胡
濃
稅
金
欺
懐
兩
年

五 
妄
支
公
欵
不
發
収
條

七 
勒
取
護
照
恐
嚇
良
民

九 
傳
道
被
逐
羞
辱
國
体 

以
上
十
罪
狀
、足
證
明
林
軾
垣

二 
慘
死
人
命
遺
產
不
理 

四 
會
舘
公
函
置
之
不
答 

六 
假
借
外
力
壓
制
僑
胞 

八
護
照
價
額
月
起
三
次 

十
瓜
菜
小
販
遭 a
漁
利 

刃
仔
辱
國 
165僑
。應
腐
逐
之

伊
不
敢
答
覆
可
知
林
演
事
有
壹
種
好
悪
目
用
之
心
理
公
私
不
明 

官
樣
意
氣
今
日
言
再
函
致
問
可
無
謂
主
席
言
胡
世
濃
稅
金
船
事 

0
事
不
答
覆
順
係
出
乎
有
意
如
贊
成
標
長
紅
宣
佈 
事
者
請
舉 

手
有
十
五
名
舉
手
獨
係
黃
孔
昭
君
一
人
未
舉
手
主
席
再
請
如
有 

贊
成
再
函0
事
者
請
舉
手
全
体
無 
一 人
舉
手
當
贊
成
宣
佈
。
事 

三
雲
僑
演
說
團
公
曲
述
謂
林 
事
辱
國
禍
僑
藉
外
力
以
壓
制
僑 

胞
而
且
中
華
會
舘
徵.信
錄
列
明0
事
取
連
動
費
艮
百
數
百
元
請 

會
舘
董
値
同
意
捜
羅
林
。
事
邸
國
禍
僑
之
罪
列
明
上
訴
北
京
外 

交
部
及
總
統
國
會
等
幷
拍
電
外
交
部
総
艮
處
請
另
派
賢
能
更
換 

等
情
主
席
曾
君
請
演
說
團
代
表
鄭
紡
亠
培
丹
說
明
林
。
皇
弓
國
禍 

僑
理
由
鄭
君
謂
會
舘
董
値
乃
華
僑
代&
総
機
關
本
團
員
有
四

方
懇
恩
减
至
一
百
柒
十
二
兀
黄
某
交
銀
後
往
問
間
瑛.人
取 

卒
至
由
間
接
人
發
單
黃
某
不
愿
及
後
乂
莫
奈 

1PI遂
伸
罷
論 

李
晃
質
問
中
華
會
館
前
民
國
三
年
徵
后
錄
載
七
月
偷
支
欺

凡第二次通吿

取<=-
，元
又- 

武一旦之斤BIE^*kIn^a6J段BE?^u■
“0三.̂

L>

一 电兀
又
民國一 

tos 及所謂畐領事廖翔仔之罪狀

軾
桓
。
事
爲
西
糖
偈
吿
日
有
毀
拿
糖
曾
發
一 

林
軾
桓0
事
爲
西
校
擬
分
華
童
運
用
貪
來
一 

三
年
九
月
至1
二
月
支
數
有
林
軾
桓0
事一 

工
議
取
運
動
費
銀
三
白
八
十
九
元
公
欺
另
一 

事
取
囘
公
宴
日
代
迎
送
夏
公
使
偕
復
車
費 

木
計
内
以
卜
五 

71一十 
71 
兀
均
與
西
人
交 

是
請
問
主
席
有
無
西
人
取
單
否
若
無
此
收
一

國
家
爲
僑
民
而
設
領

爲
當
市
瞰

係
其
關 

語言莫 
何
如
者 

結舌想

C

亦
各
界
所
公
認
也
， 

如
有
僑
胞
凡
關
於
林 

被
其
凌
辱
者
，可即朋

錄一昆林軾相。
一係 

三:冗七毛九仙 
克

着
欲
求
達
此
弟 
一柒

廖
兩
領
事
各
項
手
續
較 

IM未
淸
二
幷
有

之
fill事林 

人面面相 

紛之時必

函
本
會
舘 
彙
齊
會
議 .，俾 

H
淸
理 
幸
勿
畏
官
不
前
。

野英雨語做不能一再遇 自交涉 

人當急 難而奔赴官廳懇求排

本
會
舘
代
爲
致
問
領
事 
以
期

0  

坐
失
此
機 
甘
於
自
枉 
爲
盼 
。 

中
華
民
國 
A-年
元
月
十
号

5
^
0

公
欵
糊
塗
亂
用
也
主
席
石
泉
君
謂
林0
事
爲
白
熊
偽
吿
门

能設̂
^
救斷非如迷於參拜偶像之人不言而能邀默祐也

上
高
華
中
華
會
舘
謹
佈

兼公漠女


